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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 
2 0 1 2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
（ 修 订 版 ）  

 
 
日 期 ︰  2 0 1 2 年 3 月 1 4 日 (星 期 三 )  
时 间 ︰  上 午 9 时 3 0 分  
地 点 ︰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︰ 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上 午 9 时 3 7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 2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5 6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1 0 时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志 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健 根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潘 庆 辉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3 4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冼 俭 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5 9 分

 温 官 球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1 时 1 5 分

 王 桂 珠 女 士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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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︰  

 
 胡 美 卿 女 士 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(大 埔 及 北 区 ) 2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 黄 建 新 先 生 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／ 廉 政 公 署  

 李 奕 明 女 士 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租 约 ) (大 埔 )／ 房 屋 署  

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2／ 教 育 局  

 郑 信 恩 医 生  行 政 总 监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郑 家 欣 小 姐 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

医 院  

 曾 炽 昌 先 生  警 长 ／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

 陈 开 明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缺 席 者 ︰  

 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介 绍 将 由 今 次 会 议 起 出 席 本 委 员 会 会

议 的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陈 开 明 先 生 、 增 选 委 员 潘 庆 辉 先 生 、 冼

俭 伟 先 生 、 林 健 根 先 生 、 张 志 伟 先 生 及 温 官 球 先 生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 月 11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8 / 2 0 1 2 号 )  

 

2 . 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按 文 件 所 述 修 订 后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3 月 至 1 2 月 的 拟 议 会 议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9 / 2 0 1 2 号 )  

 

3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及 各 部 门 代 表 备 悉 本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的 拟 议 会 议 时 间 表 。  



-   -  3

SS-M3-SC(14.3.2012).doc-P.3 

 

I I I .  医 院 管 理 局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、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 

 

4 .  郑 信 恩 医 生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的 扩 建 工 程 正 在 筹 备 中 ， 以 往 市 民 轮 候 领 筹 的

地 方 会 改 建 为 应 诊 室 。此 外 ，新 界 东 医 院 联 网 （“ 联 网 ” )  会 在

周 年 计 划 考 虑 增 加 普 通 科 门 诊 的 名 额 ， 如 有 任 何 具 体 方 案 ， 会

于 日 后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 )没 有 产 科 服 务 ，

故 非 本 地 孕 妇 没 有 对 该 院 造 成 太 大 压 力 。在 2 0 1 0 年 1 月 及 2 月 ，

联 网 共 有 3 1 宗 非 本 地 孕 妇 未 经 预 约 到 急 症 室 寻 求 与 分 娩 有 关 服

务 的 个 案 ，2 0 11 年 及 2 0 1 2 年 同 期 则 分 别 有 4 3 宗 及 5 5 宗 。非 本

地 孕 妇 经 急 症 室 送 住 韦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(“ 韦 尔 斯 医 院 ”)产 科 病 房

分 娩 的 个 案 ，在 2 0 1 0 年 1 月 及 2 月 分 别 有 1 8 宗 及 1 3 宗 ，在 2 0 1 2

年 1 月 及 2 月 则 分 别 有 3 3 宗 及 1 5 宗 。她 希 望 这 类 个 案 会 减 少 。 

 

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最 近 有 报 道 指 一 名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接 受 眼 科 手 术 的

病 人 因 主 诊 医 生 到 外 地 交 流 延 误 了 一 个 星 期 才 拆 线 。 他 询 问 是

否 确 有 此 事 ； 如 属 实 ， 对 该 名 病 人 有 没 有 不 良 影 响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那 打 素 医 院 儿 科 病 床 的 供 应 是 否 十 分 紧 张 。 他 表 示

有 街 坊 深 夜 带 小 童 到 急 症 室 求 诊 ， 等 至 翌 日 下 午 才 可 入 院 ， 甚

至 有 传 言 指 儿 科 病 房 一 天 才 收 一 个 病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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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郑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该 名 眼 科 病 人 拆 线 的 时 间 没 有 超 出 标 准 时 限 ， 与 医 生 放 假 并 无

关 系 。 该 名 病 人 得 悉 手 术 风 险 后 同 意 进 行 手 术 ， 而 在 拆 线 后 视

力 模 糊 是 因 为 出 现 后 部 缺 血 性 视 神 经 病 变 ， 这 是 减 眼 压 手 术 罕

见 的 已 知 风 险 ， 事 件 不 涉 及 医 疗 失 误 。 韦 尔 斯 医 院 现 正 替 该 名

病 人 治 疗 。 虽 然 中 医 治 疗 并 非 医 院 的 常 规 治 疗 ， 但 如 病 人 希 望

尝 试 ， 院 方 亦 可 代 为 安 排 。  

( i i )  那 打 素 医 院 设 有 两 间 儿 科 病 房 ，共 提 供 5 6 张 病 床 ，分 别 接 收 传

染 病 及 非 传 染 病 患 者 。 由 于 北 区 医 院 没 有 儿 科 病 床 ， 那 打 素 医

院 须 为 大 埔 及 北 区 提 供 儿 科 住 院 服 务 。 近 年 愈 来 愈 多 在 境 外 居

住 的 儿 童 使 用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儿 科 服 务 ， 故 院 方 考 虑 在 周 年 计 划

中 增 拨 资 源 予 儿 科 服 务 ，但 医 生 及 护 士 人 手 不 可 能 一 下 子 增 加 。

在 有 限 的 资 源 下 ， 院 方 会 视 乎 需 要 和 人 手 加 设 儿 科 日 间 病 房 ，

以 接 收 无 需 留 院 的 病 人 ，从 而 纾 缓 儿 科 病 房 的 压 力 。在 2 0 1 0 至

2 0 11 年 ， 那 打 素 医 院 经 急 症 室 接 收 的 儿 科 病 人 数 目 仅 次 于 屯 门

医 院 ， 在 全 港 公 立 医 院 中 排 名 第 二 ， 可 见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急 症 室

十 分 繁 忙 ， 人 手 非 常 紧 张 。 现 时 那 打 素 医 院 没 有 儿 童 深 切 治 疗

部 ，如 有 需 要 ，院 方 会 把 病 人 送 往 韦 尔 斯 医 院 。在 2 0 1 2 至 2 0 1 3

年 ，医 院 管 理 局 (“ 医 管 局 ” )计 划 在 韦 尔 斯 医 院 增 设 三 张 加 护 儿

科 病 床 ， 以 应 付 大 埔 、 北 区 及 沙 田 区 对 儿 童 加 护 及 深 切 治 疗 服

务 的 需 求 。 此 外 ， 医 管 局 会 酌 量 增 拨 资 源 予 那 打 素 医 院 儿 科 日

间 病 房 ， 并 期 望 可 在 2 0 1 3 至 2 0 1 4 年 投 放 更 多 资 源 。 上 述 加 推

的 儿 科 服 务 并 非 只 为 照 顾 在 境 外 居 住 的 儿 童 ， 而 是 为 了 照 顾 所

有 合 资 格 接 受 本 港 公 共 医 疗 服 务 的 儿 童 。 由 于 现 时 正 值 流 感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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峰 期 ， 在 急 症 室 等 候 入 院 的 时 间 会 较 长 。 那 打 素 医 院 会 发 放 加

班 特 别 津 贴 予 医 生 及 护 士 ， 以 确 保 有 足 够 人 手 照 顾 病 人 。  

 

7 .  主 席 表 示 在 会 前 收 到 民 建 联 大 埔 支 部 的 来 信 ， 内 容 讲 述 跨 境 学 童 对 大

埔 区 教 育 及 新 界 东 儿 科 服 务 所 造 成 的 压 力 。 她 表 示 如 委 员 对 上 述 议 题 有 查

询 或 意 见 ， 可 在 本 议 程 或 稍 后 讨 论 教 育 事 项 时 提 出 。  

 

8 .  有 委 员 指 出 ，公 立 医 院 儿 童 及 新 生 婴 儿 深 切 治 疗 部 的 工 作 压 力 相 当 大 。

他 查 询 在 私 立 医 院 出 生 而 被 送 往 联 网 急 症 室 的 婴 儿 数 目 。 此 外 ， 他 想 了 解

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的 动 工 日 期 和 改 建 详 情 。 他 又 查 询 门 诊 名 额 会 否

因 此 而 增 加 。  

 

9 .  郑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私 立 医 院 只 有 少 量 新 生 婴 儿 深 切 治 疗 床 位 ， 大 部 分 新 生 婴 儿 深

切 治 疗 服 务 是 由 医 管 局 提 供 。 据 她 所 知 ， 韦 尔 斯 医 院 深 切 治 疗

部 接 收 不 少 婴 儿 ， 确 实 数 字 稍 后 才 能 提 供 。 韦 尔 斯 医 院 既 是 教

学 医 院 ， 亦 是 小 儿 外 科 的 指 定 中 心 。 该 院 须 同 时 服 务 大 埔 、 北

区 及 沙 田 的 本 地 儿 童 及 在 境 外 居 住 的 儿 童 ，压 力 的 确 十 分 沉 重 。

今 年 韦 尔 斯 医 院 会 增 设 一 张 新 生 婴 儿 深 切 治 疗 病 床 ， 但 医 生 和

护 士 的 人 手 仍 然 十 分 短 缺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根 据 2 0 1 0 至 2 0 11 年 非 本 地 孕 妇 所 生 子 女 使 用 韦 尔

斯 医 院 新 生 婴 儿 深 切 治 疗 部 的 统 计 数 字 ，2 0 1 0 年 共

有 6 2 名 使 用 者 ，当 中 3 1 名 来 自 私 立 医 院 ；2 0 11 年

共 有 1 0 1 名 使 用 者 ， 当 中 4 2 名 来 自 私 立 医 院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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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的 装 修 图 则 已 确 定 ， 但 电 线 和 水 渠 的 走 线 仍 须

再 作 研 究 ， 因 此 ， 有 关 工 程 稍 后 才 能 展 开 。 诊 所 改 建 后 预 计 会

增 加 两 间 诊 症 室 ， 门 诊 名 额 亦 一 定 会 有 所 增 加 ， 但 不 会 立 即 增

派 两 名 医 生 诊 症 。 这 是 因 为 不 同 的 医 院 服 务 (如 急 症 室 、 老 人 科

及 儿 科 等 )均 有 人 手 需 求 ， 处 理 人 手 问 题 须 按 部 就 班 。 在 计 及 大

学 医 科 毕 业 生 和 经 医 务 委 员 会 落 实 的 医 生 数 目 ， 以 及 私 营 医 生

转 投 公 营 服 务 的 人 数 后 ， 预 计 今 年 医 生 的 供 应 情 况 并 不 乐 观 。  

 

1 0 .  主 席 表 示 跨 境 学 童 不 但 增 加 本 港 教 育 服 务 的 需 求 ， 同 时 亦 加 重 本 地 医

疗 服 务 的 负 担 ，那 打 素 医 院 的 儿 科 服 务 更 首 当 其 冲 。在 服 务 需 求 不 断 增 加 ，

医 生 供 应 却 减 少 的 情 况 下 ， 院 方 承 受 沉 重 的 压 力 。 她 希 望 在 与 立 法 会 议 员

会 面 时 提 出 有 关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她 认 为 单 靠 委 员 会 每 两 个 月 召 开 一 次 会 议 讨

论 有 关 问 题 的 作 用 不 大 ， 故 建 议 由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
11 .  委 员 新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， 政 府 缺 乏 长 远 计 划 处 理 非 本 地 孕 妇 所 生 子 女 对 香

港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(包 括 医 疗 、 教 育 和 房 屋 等 方 面 )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随 着 人 口 老 化 ， 加 上 跨 境 学 童 及 非 本 地 孕 妇 等 问

题 ， 本 地 医 疗 服 务 的 需 求 与 日 俱 增 。 他 认 为 地 方 和 设 备 的 问 题

还 容 易 处 理 ， 但 人 手 不 足 的 问 题 却 不 易 应 付 。 私 立 医 院 的 薪 酬

待 遇 和 工 作 环 境 远 胜 公 立 医 院 ， 政 府 须 以 其 它 诱 因 挽 留 医 护 人

员 ， 以 免 人 手 进 一 步 流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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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学 校 会 转 介 一 些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学 童 约 见 医 院

的 儿 童 精 神 科 医 生 或 临 床 心 理 学 家 ， 但 他 们 往 往 须 轮 候 一 段 很

长 的 时 间 。 他 希 望 医 院 解 决 轮 候 时 间 过 长 的 问 题 ， 以 期 为 学 童

提 供 适 切 的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香 港 的 医 疗 服 务 需 求 与 人 口 政 策 息 息 相 关 。 他 指

本 港 投 资 移 民 的 门 坎 只 是 一 千 万 港 元 ，远 低 于 其 它 国 家 的 要 求 ，

加 上 双 非 孕 妇 的 问 题 ， 导 致 本 港 的 人 口 持 续 增 加 ， 令 医 疗 服 务

需 求 加 剧 。他 期 望 新 一 届 政 府 可 从 人 口 政 策 着 手 解 决 有 关 问 题 。 

( v )  有 委 员 认 为 单 靠 那 打 素 医 院 并 不 能 解 决 医 院 人 手 短 缺 的 问 题 ，

区 议 会 可 在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会 面 时 请 他 们 协 助 争 取 资 源 。 他 指 政

府 每 年 在 医 疗 方 面 投 放 不 少 资 源 ， 但 在 政 策 上 却 未 能 配 合 ， 因

政 策 往 往 朝 令 夕 改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指 公 立 医 院 的 医 生 转 往 私 立 医 院 后 的 收 入 大 增 。 他 建 议

邀 请 食 物 及 卫 生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到 区 议 会 讲 解 长 远 的 人 手 方

案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医 管 局 招 聘 海 外 医 生 对 纾 缓 人 手 短 缺 的 帮 助 不 大 ，

把 部 分 医 疗 服 务 外 判 予 私 营 机 构 或 更 有 效 。 他 认 为 私 立 医 院 的

医 护 人 员 不 会 放 弃 优 厚 待 遇 转 投 公 立 医 院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相 对

于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服 务 量 ， 大 埔 居 民 对 医 疗 服 务 的 需 求 如 何 ， 两

者 差 距 有 多 大 。  



-   -  8

SS-M3-SC(14.3.2012).doc-P.8 

 

1 2 .  郑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在 2 0 11 至 2 0 1 2 年 ， 政 府 增 拨 款 项 予 那 打 素 医 院 儿 童 精 神 科 ，

院 方 运 用 该 笔 拨 款 及 一 名 善 长 的 捐 款 增 聘 了 两 名 精 神 科 医 生 、

两 名 儿 科 医 生 及 一 名 联 络 主 任 ， 并 且 改 善 了 一 些 现 有 设 施 。 该

名 联 络 主 任 稍 后 会 到 学 校 宣 传 如 何 预 防 及 尽 早 发 现 儿 童 的 精 神

问 题 ，并 会 全 面 地 跟 进 有 关 个 案 。有 关 设 施 的 改 善 工 作 完 成 后 ，

委 员 可 到 医 院 参 观 。  

( i i )  有 私 家 医 生 决 定 返 回 公 立 医 院 工 作 ， 因 他 们 认 为 在 公 立 医 院 工

作 的 使 命 感 更 大 。 至 于 护 士 的 人 手 ， 则 相 对 较 充 裕 ， 因 近 几 年

护 士 学 位 有 所 增 加 ， 而 来 年 医 管 局 亦 会 增 设 护 士 职 位 。 与 医 管

局 辖 下 其 它 医 院 相 比 ，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护 士 流 失 率 较 低 。 早 前 有

一 名 护 士 为 了 服 务 市 民 ， 从 私 立 医 院 回 流 到 那 打 素 医 院 工 作 。

她 希 望 医 院 继 续 控 制 医 护 人 员 的 流 失 率 。  

( i i i )  根 据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经 验 ， 外 判 服 务 先 要 考 虑 工 作 性 质 是 否 符 合

服 务 需 要 及 私 家 医 生 的 要 求 。 以 外 判 手 术 的 麻 醉 工 作 为 例 ， 医

院 付 出 的 薪 金 未 必 能 与 私 营 医 疗 市 场 衔 接 ， 而 经 常 转 换 人 手 往

往 令 手 术 室 的 医 护 人 员 难 以 适 应 。 最 后 ， 医 院 决 定 不 再 外 判 有

关 麻 醉 工 作 ， 改 由 医 院 的 医 生 负 责 。  

( i v )  透 过 医 院 各 同 事 的 不 断 努 力 ， 医 院 的 服 务 和 表 现 得 到 区 内 市 民

的 认 同 。 最 近 儿 科 有 一 名 顾 问 医 生 自 愿 转 为 半 职 ， 院 方 用 腾 出

的 资 源 招 聘 多 一 名 医 生 。 院 方 期 望 在 2 0 1 3 至 2 0 1 4 年 较 大 规 模

地 增 设 职 位 。 目 前 院 方 致 力 减 少 人 才 流 失 ， 留 在 那 打 素 医 院 服

务 的 医 护 人 员 都 是 有 经 验 的 。有 护 士 选 择 返 回 那 打 素 医 院 工 作 ，

因 他 们 觉 得 在 公 立 医 院 工 作 的 使 命 感 更 大 。 联 网 医 护 人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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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流 失 数 字 低 于 医 管 局 的 数 字 ， 而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流 失 率 亦 较 联

网 低 。  

 

1 3 .  主 席 感 谢 那 打 素 医 院 团 队 努 力 不 懈 ， 透 过 不 同 措 施 解 决 人 手 不 足 和 医

疗 服 务 需 求 增 加 的 问 题 。 另 外 ， 她 表 示 学 童 人 口 不 断 上 升 ， 不 能 单 靠 医 院

处 理 ，故 建 议 在 与 立 法 会 议 员 会 面 时 提 出 那 打 素 医 院 儿 科 服 务 不 足 的 议 题 。

她 请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落 实 有 关 内 容 。  

 

 

I V. 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 

 

1 4 . 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表 示 ， 跨 境 学 童 数 目 按 年 增 加 ， 在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，

教 育 局 已 安 排 北 区 学 校 多 收 小 一 学 生 及 在 学 校 加 建 课 室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区 的

小 学 会 继 续 借 出 学 位 予 北 区 。 大 埔 区 的 小 一 学 位 足 以 应 付 未 来 几 年 本 区 的

需 要 ， 借 出 学 位 不 会 影 响 本 区 儿 童 的 入 学 机 会 。 政 务 司 司 长 会 带 领 跨 部 门

小 组 (成 员 包 括 教 育 局 、警 务 处 及 入 境 处 等 多 个 部 门 的 代 表 )专 责 研 究 跨 境 上

学 的 相 关 交 通 配 套 和 安 排 ， 须 予 考 虑 的 因 素 包 括 口 岸 的 交 通 流 量 和 学 童 的

安 全 等 。 由 于 多 个 口 岸 的 交 通 流 量 已 近 饱 和 ， 政 府 须 控 制 禁 区 纸 的 数 量 ，

只 可 向 较 低 年 班 的 学 童 签 发 禁 区 纸 。 跨 部 门 小 组 会 继 续 探 讨 可 行 方 案 ， 在

不 加 重 口 岸 负 荷 的 情 况 下 ， 确 保 学 童 能 安 全 上 学 。  

 

1 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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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北 区 的 学 额 是 否 优 先 分 配 给 居 住 在 北 区 的 学 童 。 他

担 心 跨 境 学 童 会 占 用 北 区 的 学 额 ，以 致 北 区 学 童 须 到 大 埔 上 学 。

他 认 为 如 情 况 真 的 变 成 这 样 ， 对 北 区 学 童 是 不 公 平 的 。 他 表 示

让 北 区 学 童 留 在 北 区 上 学 ， 派 跨 境 学 童 到 大 埔 上 学 ， 这 个 做 法

比 较 恰 当 和 合 理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警 方 有 没 有 增 发 禁 区 纸 。 他 认

为 年 幼 学 童 独 自 过 关 上 学 十 分 危 险 ， 加 上 最 近 传 出 拐 带 小 童 的

消 息 ， 情 况 更 加 令 人 担 心 。 他 建 议 让 学 童 由 福 田 口 岸 过 关 ， 因

车 辆 可 直 接 从 该 处 进 出 ， 而 该 处 的 空 间 也 较 大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跨 境 学 童 的 数 字 不 断 上 升 ， 但 提 供 给 家 长 的 支 持 或

交 通 配 套 却 不 足 以 应 付 需 要 。 他 表 示 有 家 长 亲 自 陪 同 子 女 乘 搭

多 程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跨 境 到 本 区 上 学 ， 家 长 和 学 童 均 感 到 十 分 疲

累 。 他 认 为 跨 部 门 小 组 须 商 讨 政 策 ， 为 跨 境 学 童 、 家 长 及 学 校

提 供 支 持 ， 减 轻 他 们 的 压 力 和 负 担 。 当 北 区 的 学 额 不 足 以 应 付

跨 境 学 童 的 需 要 时 ， 其 它 区 的 学 校 亦 须 接 收 跨 境 学 童 ， 届 时 对

社 会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会 更 大 ， 各 部 门 要 做 好 协 调 工 作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出 分 流 措 施 的 漏 洞 。 他 表 示 教 育 局 安 排 跨 境 学 童 到 北

区 以 外 的 地 区 上 学 ，但 跨 境 学 童 可 在 开 学 前 自 行 找 另 一 间 学 校 ，

这 样 原 本 接 收 该 学 童 的 学 校 会 少 收 了 学 生 ， 学 校 更 可 能 因 此 而

不 够 学 生 开 班 ， 而 另 一 间 学 校 却 比 预 算 多 收 了 学 生 。 他 建 议 教

育 局 规 定 跨 境 学 生 必 须 在 指 定 学 校 就 读 最 少 一 年 才 可 转 校 ， 这

样 才 符 合 教 育 局 把 学 生 分 流 的 原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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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响 应 指 ，教 育 局 把 学 生 分 流 的 原 意 是 鼓 励 学 生 就 近 入 学 ，

因 此 会 按 学 生 的 住 址 安 排 他 们 入 读 就 近 的 小 学 。 小 学 派 位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，

第 一 阶 段 是 自 行 选 校 ， 派 位 结 果 于 每 年 11 月 公 布 。 在 第 一 阶 段 未 能 获 派 学

位 的 学 童 会 进 入 第 二 阶 段 的 统 一 派 位 ， 他 们 会 获 安 排 入 读 住 所 附 近 仍 有 学

额 的 学 校 。 由 于 学 童 数 目 增 加 ， 学 额 的 竞 争 无 疑 会 加 剧 ， 但 教 育 局 絶 不 会

为 了 迁 就 跨 境 学 童 而 刻 意 安 排 北 区 学 童 到 其 它 地 区 上 学 。 虽 然 家 长 可 自 行

决 定 是 否 让 子 女 入 读 获 派 的 学 校 ， 但 教 育 局 不 鼓 励 学 校 收 取 派 往 其 它 学 校

的 学 生 。 因 为 在 统 一 派 位 后 ， 如 甲 校 的 学 生 去 了 乙 校 ， 而 甲 校 又 因 为 仍 有

学 位 空 缺 而 收 了 丙 校 的 学 生 ，期 间 会 出 现 “音 乐 椅 效 应 ”，做 成 恶 性 竞 争 。至

于 各 校 实 际 收 生 和 开 班 的 情 况 ， 教 育 局 要 到 9 月 中 点 算 人 数 后 才 可 确 实 。  

 

1 7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教 育 局 采 取 行 政 措 施 对 付 跨 境 学 童 随 意 转 校 的 情

况 。他 表 示 英 国 的 教 育 部 门 硬 性 规 定 新 移 民 学 生 入 读 指 定 学 校 ，

如 家 长 不 满 意 安 排 ， 可 向 上 诉 委 员 会 提 出 申 诉 ， 但 在 大 多 数 情

况 下 ，上 诉 因 理 据 不 足 而 被 驳 回 。他 建 议 教 育 局 参 考 这 个 做 法 ，

由 社 会 贤 达 组 成 类 似 的 上 诉 委 员 会 ， 审 理 家 长 的 上 诉 个 案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在 国 内 居 住 的 学 童 在 派 位 时 会 被 列 入 哪 个 区 份 。  

 

1 8 . 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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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有 家 长 会 在 开 学 后 要 求 教 育 局 为 其 子 女 安 排 学 校 ， 如 家 长 不 接

受 教 育 局 的 安 排 ， 可 自 行 向 心 仪 的 学 校 提 交 入 学 申 请 。 在 派 位

机 制 下 ， 由 于 家 长 有 权 选 择 学 校 ， 教 育 局 不 能 强 迫 学 童 入 读 指

定 学 校 。  

( i i )  在 国 内 居 住 的 学 童 被 列 入 不 同 校 网 ， 如 北 区 、 元 朗 等 ， 但 教 育

局 一 贯 措 施 是 由 邻 近 校 网 借 调 小 一 学 位 以 应 付 需 求 ， 故 会 有 跨

境 学 童 到 大 埔 上 学 。  

 

1 9 .  委 员 第 三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将 跨 境 学 童 列 入 现 有 校 网 对 本 地 学 童 不 公 平 。 教 育

局 应 为 跨 境 学 童 另 设 校 网 。 如 跨 境 学 童 想 选 读 其 它 学 校 ， 他 们

须 先 获 得 取 录 学 校 的 书 面 同 意 ， 在 放 弃 原 本 获 派 的 学 位 后 才 可

到 其 它 学 校 叩 门 。 如 果 让 家 长 随 意 报 读 学 校 ， 只 会 令 受 欢 迎 的

学 校 更 加 多 人 报 读 ， 而 一 些 名 气 稍 逊 的 学 校 则 乏 人 问 津 ， 任 其

如 何 努 力 ， 最 终 都 会 面 临 被 杀 校 的 下 场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出 ， 有 大 埔 学 校 为 纾 缓 北 区 学 额 紧 张 的 问 题 而 借 出 部

分 学 额 予 北 区 校 网 。 他 担 心 有 跨 境 学 童 会 在 中 央 派 位 时 选 择 这

些 属 北 区 校 网 的 大 埔 学 校 ， 然 后 以 此 为 踏 脚 石 到 大 埔 区 内 不 属

北 区 校 网 的 学 校 叩 门 。 他 指 教 育 局 可 用 行 政 指 令 堵 塞 漏 洞 。  

 

2 0 . 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她 会 向 学 位 分 配 组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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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获 分 配 到 大 埔 区 学 额 的 北 区 学 童 有 机 会 因 北 区 仍 有 学 额 而 选 择

留 在 北 区 上 学 ， 亦 可 能 因 大 埔 区 其 它 学 校 有 空 缺 而 入 读 这 些 学

校 。 对 于 以 行 政 指 令 禁 止 家 长 在 统 一 派 位 后 自 行 选 择 学 校 的 建

议 ， 她 认 为 须 深 入 研 究 行 政 指 令 应 适 用 于 跨 境 学 童 还 是 所 有 学

童 ， 过 程 中 须 考 虑 家 长 及 学 校 等 方 面 的 反 应 。 她 指 大 埔 区 家 长

四 处 到 学 校 叩 门 的 情 况 并 不 严 重 ， 学 校 之 间 亦 不 希 望 出 现 恶 性

竞 争 ， 因 此 不 会 随 意 收 取 其 它 学 校 的 学 生 。  

 

2 1 .  主 席 指 区 议 会 属 地 区 咨 询 组 织 ， 本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有 业 界 代 表 和 居 民 代

表 等 ， 他 们 会 就 政 策 问 题 发 表 意 见 。 她 请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向 教 育 局 反 映 委 员

的 意 见 。  

 

2 2 .  委 员 第 四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他 担 任 校 董 的 学 校 曾 取 录 一 名 跨 境 学 童 ， 但 该 学 童 最

后 到 大 埔 区 内 的 另 一 间 学 校 就 读 。 他 指 所 有 学 校 均 希 望 不 断 发

展 ， 但 上 述 情 况 却 违 背 了 教 育 局 的 原 意 。 他 认 为 有 关 行 政 指 令

应 只 适 用 于 跨 境 学 童 ， 因 为 现 时 本 地 学 童 所 使 用 的 派 位 机 制 并

没 有 问 题 。 他 希 望 教 育 局 研 究 在 跨 境 学 童 的 派 位 安 排 上 采 用 行

政 指 令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本 港 缺 乏 长 远 人 口 政 策 。 他 指 双 非 孕 妇 及 本 地 孕 妇

所 诞 下 的 婴 儿 均 为 数 不 少 ， 几 年 后 会 有 更 多 适 龄 学 童 。 政 府 不

应 只 是 强 调 家 长 有 自 由 选 择 学 校 而 不 正 视 问 题 和 平 衡 各 方 利

益 。 他 指 政 府 必 须 采 取 措 施 ， 避 免 出 现 混 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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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主 席 表 示 郭 陈 宝 莲 女 士 已 尽 力 回 答 委 员 的 提 问 。 她 指 双 非 孕 妇 的 子 女

很 快 就 适 龄 入 学 ， 短 期 内 便 会 出 现 刚 才 所 讨 论 到 的 教 育 和 医 疗 问 题 ， 中 长

期 来 说 亦 会 衍 生 其 它 问 题 ， 因 此 政 府 须 深 入 研 究 解 决 方 案 。  

 

 

V.  政 府 部 门 报 告 2 0 1 2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

2 0 1 2 年 3 月 及 4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1 0 / 2 0 1 2 号 )  

 

2 4 .  胡 美 卿 女 士 和 黄 建 新 先 生 分 别 报 告 社 会 福 利 署 和 廉 政 公 署 于 2 0 1 2 年 1

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，以 及 拟 于 2 0 1 2 年 3 月 及 4 月

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。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内 容 。  

 

2 5 .  有 委 员 对 最 近 一 宗 有 关 “ 种 票 ” 的 个 案 表 示 关 注 ， 并 询 问 如 一 名 合 资

格 投 票 的 香 港 居 民 在 香 港 没 有 居 所 ， 只 住 在 货 仓 内 ， 他 以 该 货 仓 地 址 登 记

成 为 选 民 并 投 票 ， 其 行 为 会 否 被 视 作 “ 种 票 ”。 他 表 示 曾 多 次 就 同 一 问 题 向

政 府 部 门 查 询 ， 但 均 得 不 到 确 实 答 复 。  
 

2 6 .  黄 先 生 表 示 ，由 廉 政 公 署 负 责 执 行 的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第

1 6 条 订 明 ， 任 何 人 向 选 举 事 务 处 提 供 虚 假 数 据 或 明 知 无 权 投 票 而 在 选 举 中

投 票 ， 则 属 违 法 。 如 某 人 在 选 民 登 记 中 提 供 虚 假 数 据 但 没 有 投 票 ， 虽 不 会

触 犯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为 )条 例 》， 但 亦 属 违 法 。 他 指 委 员 所 述 的 个 案 并

非 由 廉 政 公 署 处 理 ， 涉 案 人 士 并 没 有 投 票 。 他 补 充 ， 有 关 选 民 登 记 或 投 票

资 格 的 事 宜 ， 可 向 选 举 事 务 处 查 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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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廉 政 公 署 接 到 举 报 才 会 跟 进 调 查 ， 关 于 选 民 资 格 及 资 料 登

记 的 事 宜 ， 应 向 选 举 事 务 处 查 询 。  

 

2 8 .  有 委 员 询 问 ， 如 跨 区 学 童 以 其 它 人 的 地 址 登 记 为 选 民 ， 个 案 是 否 属 廉

政 公 署 的 职 责 范 围 。  

 

2 9 .  黄 先 生 表 示 ， 跨 区 学 童 以 哪 个 地 址 登 记 入 学 并 不 属 《 选 举 (舞 弊 及 非 法

行 为 )条 例 》 的 规 管 范 围 。  

 

 

V I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(一 ) 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0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余 智 荣 先 生 报 告 ， 上 届 工 作 小 组 已 完 成 2 0 1 0 至 2 0 11 年

度 的 七 项 工 作 计 划 ， 各 申 请 团 体 亦 已 提 交 活 动 总 结 报 告 。 今 届 工 作 小 组 已

去 信 各 合 办 团 体 ， 请 其 提 交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的 工 作 计 划 建 议 。 工 作 小 组

将 于 2 0 1 2 年 4 月 初 举 行 第 一 次 会 议 ，商 讨 各 项 工 作 计 划 ，预 计 会 在 5 月 提

交 建 议 书 予 委 员 会 审 核 。  

 



-   -  1 6

SS-M3-SC(14.3.2012).doc-P.16 

 

(二 ) 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1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谭 荣 勋 先 生 报 告 ， 上 届 工 作 小 组 已 完 成 2 0 1 0 至 2 0 11 年

度 的 九 项 工 作 计 划 ， 各 申 请 团 体 亦 已 提 交 活 动 总 结 报 告 。 今 届 工 作 小 组 已

去 信 各 合 办 团 体 ， 请 其 提 交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的 工 作 计 划 建 议 。 工 作 小 组

将 于 2 0 1 2 年 4 月 初 举 行 第 一 次 会 议 ，商 讨 各 项 工 作 计 划 ，预 计 会 在 5 月 提

交 建 议 书 予 委 员 会 审 核 。  

 

 

(三 ) 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2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王 秋 北 先 生 报 告 ， 上 届 工 作 小 组 已 完 成 2 0 1 0 至 2 0 11 年

度 的 11 项 工 作 计 划 ， 各 申 请 团 体 亦 已 提 交 活 动 总 结 报 告 。 今 届 工 作 小 组 已

去 信 各 合 办 团 体 ， 请 其 提 交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的 工 作 计 划 建 议 。 工 作 小 组

将 于 2 0 1 2 年 4 月 初 举 行 第 一 次 会 议 ，商 讨 各 工 作 计 划 ，预 计 会 在 5 月 提 交

建 议 书 予 委 员 会 审 核 。  

 

 

V I I .  其 它 事 项  

 

(一 )  增 选 委 员 须 注 意 的 事 项  

 

3 3 .  主 席 请 增 选 委 员 备 悉 和 遵 守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 8 条 有 关 申 报 利 益

的 规 定 ， 并 尽 快 填 妥 利 益 登 记 表 和 个 人 履 历 表 交 予 秘 书 处 存 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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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举 行 的 会 议 及 午 餐 会  

 

3 4 .  立 法 会 邀 请 大 埔 区 议 会 于 本 年 6 月 7 日 (星 期 四 )出 席 会 议 及 午 餐 会 。一

如 以 往 ， 每 个 委 员 会 均 须 提 出 一 项 议 题 以 供 会 面 时 讨 论 。 委 员 会 同 意 提 出

新 界 东 儿 科 服 务 不 足 的 问 题 (包 括 医 护 人 手 短 缺 的 情 况 )，具 体 内 容 由 长 者 及

医 院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拟 定 。  

 

 

(三 )  邀 请 委 派 代 表 出 任 2 0 1 2 至 0 1 4 年 度 大 埔 及 北 区 福 利 办 事 处 辖 下 委 员2  

会 委 员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11 / 2 0 1 2 号 )  

 

3 5 .  社 会 福 利 署 来 信 邀 请 区 议 会 委 派 代 表 出 任 2 0 1 2 至 2 0 1 4 年 度 大 埔 及 北

区 福 利 办 事 处 辖 下 委 员 会 委 员 ， 任 期 由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至 2 0 1 4 年 3 月 3 1

日 。 张 学 明 主 席 授 权 本 委 员 会 推 选 代 表 加 入 有 关 委 员 会 (委 员 会 名 称 及 职 权

范 围 见 上 述 文 件 )， 推 选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文 春 辉 先 生 提 名 罗 舜 泉 先 生 出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家 庭 及 儿 童 福 利 服

务 协 调 委 员 会 代 表 。 陈 志 超 先 生 和 议 ， 罗 先 生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

没 有 提 名 其 它 人 选 ， 罗 先 生 当 选 为 上 述 委 员 会 代 表 。  

( i i )  林 泉 先 生 提 名 余 智 荣 先 生 出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安 老 服 务 协 调 委 员 会

代 表 。 李 国 英 先 生 和 议 ， 余 先 生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 其 它

人 选 ， 余 先 生 当 选 为 上 述 委 员 会 代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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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陈 笑 权 先 生 提 名 王 秋 北 先 生 出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康 复 服 务 协 调 委 员

会 代 表 。 张 国 慧 先 生 和 议 ， 王 先 生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 其

它 人 选 ， 余 先 生 当 选 为 上 述 委 员 会 代 表 。  

( i v )  陈 志 超 先 生 提 名 谭 荣 勋 先 生 出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青 少 年 服 务 地 方 委

员 会 代 表 。 王 秋 北 先 生 和 议 ， 谭 先 生 接 受 提 名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名

其 它 人 选 ， 谭 先 生 当 选 为 上 述 委 员 会 代 表 。  

 

 

VII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3 6 .  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2 年 5 月 1 6 日 (星 期 三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
3 7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上 午 11 时 2 0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2 年 5 月  


